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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号令，2017年6月1日
施行）第四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
责全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监督管理执
法工作。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
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第十九条 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应当建立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
的监督管理制度，依法对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活动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个人
应当予以配合。

1.监督检查责任：国家和地方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应当建立日常检查和定期

检查相结合的监督管理制度，依法对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实施监督检

查，有关单位、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应当健

全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执法人员

开展执法活动，应当依法出示执法证

件。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应

当建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信用

档案，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和约谈制

度。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国务

院电信、公安、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工作沟通和

协作配合，依法开展联合执法等专项

监督检查活动。

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责任。

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承担以下

责任：
1.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疏
于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监督管
理，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
行政处分。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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